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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

《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22）D-

0578 号）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及发行人提供的相

关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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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 

 

（1）19 福州城投债 01、19 福州 01：2019 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一期） 

（2）19 福州城投债 02、19 福州 02：2019 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二期） 

（3）20 福州城投债 01、20 福州 01：2020 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一期） 

（4）20 福州城投债 02、20 福州 02：2020 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二期） 

（5）21 福州城投债 01、21 福州 01：2021 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一期）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 代码 

19 福州城投债 01、19 福州 01 1980160（银行间）、152197（交易所） 

19 福州城投债 02、19 福州 02 1980374（银行间）、152358（交易所） 

20 福州城投债 01、20 福州 01 2080004（银行间）、152386（交易所） 

20 福州城投债 02、20 福州 02 2080362（银行间）、152656（交易所） 

21 福州城投债 01、21 福州 01 2180078（银行间）、152775（交易所） 

三、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业经国家发改委发改企业债券〔2019〕30 号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福建省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批准公开发行，核

准规模 70 亿元。 

四、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9福州城投债01”基本要素 

1、发行规模 3 亿元 

2、票面金额 100 元 

3、发行价格 100 元 

4、债券期限 5+5 年 

5、上市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交易所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7、票面利率 4.70% 

8、起息日 2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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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5月 8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5月 8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5月 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5月 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间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29 年 5 月 8日止。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8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 

12、还本付息方

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分期偿付条款、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至第 4 年末，每年分

别偿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10%、1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人

可选择上调或下调债券存续期后五年债券票面年利率 0至 300 个基点（含本

数），调整后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或

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5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5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回售价格为

80 元/百元。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末至第十年

末，每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回售后剩余总面值的 10%、10%、15%、15%、15%、

15%。每年的应付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担保情况 无担保 

14、信用级别 AAA 

15、募集资金用

途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6、债权代理人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19福州城投债02”基本要素 

1、发行规模 4 亿元 

2、票面金额 100 元 

3、发行价格 100 元 

4、债券期限 5+5 年 

5、上市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交易所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7、票面利率 3.98% 

8、起息日 2019/12/18 

9、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间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18 日止。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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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还本付息方

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分期偿付条款、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至第 4 年末，每年分

别偿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10%、1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人

可选择上调或下调债券存续期后五年债券票面年利率 0至 300 个基点（含本

数），调整后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或

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5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5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回售价格为

80 元/百元。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末至第十年

末，每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回售后剩余总面值的 10%、10%、15%、15%、15%、

15%。每年的应付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担保情况 无担保 

14、信用级别 AAA 

15、募集资金用

途 

1.5 亿元用于中国（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琅岐区块基础设施 PPP 项目、0.5 亿

元用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片区道路工程 PPP 项目、1亿元用于永泰县生态

主题公园等一揽子民生工程 PPP 项目、1 亿元用于衢宁铁路屏南站站前路及站前

广场工程 PPP 项目。 

16、债权代理人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20福州城投债01”基本要素 

1、发行规模 5 亿元 

2、票面金额 100 元 

3、发行价格 100 元 

4、债券期限 5+5 年 

5、上市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交易所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7、票面利率 3.80% 

8、起息日 2020/1/14 

9、付息日 

2021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1月 14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1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月 14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间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起至 2030 年 1 月 14 日止。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 

12、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分期偿付条款、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至第 4年末，每

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10%、1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

发行人可选择上调或下调债券存续期后五年债券票面年利率 0至 300 个基点

（含本数），调整后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

调基点或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5 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

人，回售价格为 80 元/百元。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五年末至第十年末，每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回售后剩余总面值的 10%、

10%、15%、15%、15%、15%。每年的应付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担保情况 无担保 

14、信用级别 AAA 

15、募集资金

用途 

1.6 亿元用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片区道路工程 PPP 项目、0.4 亿元用

于永泰县生态主题公园等一揽子民生工程 PPP 项目、3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 

16、债权代理

人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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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福州城投债02”基本要素 

1、发行规模 8 亿元 

2、票面金额 100 元 

3、发行价格 100 元 

4、债券期限 5+5 年 

5、上市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交易所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7、票面利率 4.06% 

8、起息日 2020/11/16 

9、付息日 

2021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11 月 16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1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11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1 月 16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间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30 年 11 月 16 日止。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6 日。 

12、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分期偿付条款、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至第 4年末，每

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10%、1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

发行人可选择上调或下调债券存续期后五年债券票面年利率 0至 300 个基点

（含本数），调整后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

调基点或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5 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

人，回售价格为 80 元/百元。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五年末至第十年末，每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回售后剩余总面值的 10%、

10%、15%、15%、15%、15%。每年的应付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担保情况 无担保 

14、信用级别 AAA 

15、募集资金

用途 

4 亿元用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存量管廊升级改造及维护工程(二期)PPP 项目,4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6、债权代理

人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 “21福州城投债01”基本要素 

1、发行规模 10 亿元 

2、票面金额 100 元 

3、发行价格 100 元 

4、债券期限 5+5 年 

5、上市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交易所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7、票面利率 3.97% 

8、起息日 2021/3/17 

9、付息日 

2022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3月 17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月 17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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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3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间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17 日起至 2031 年 3 月 17 日止。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2026 年

3 月 17 日。 

12、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分期偿付条款、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至第 4 年末，每年分

别偿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10%、1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

人可选择上调或下调债券存续期后五年债券票面年利率 0 至 300 个基点（含本

数），调整后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或

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5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5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回售价格为

80 元/百元。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末至第十

年末，每年分别偿付本期债券回售后剩余总面值的 10%、10%、15%、15%、

15%、15%。每年的应付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担保情况 无担保 

14、信用级别 AAA 

15、募集资金

用途 

0.7 亿元用于罗源县城区环境综合改造提升 PPP 项目,0.5 亿元用于榕发滨海应

急仓储基地项目,0.5 亿元用于榕发物流园项目,3.3 亿元用于原东部 2号农民

新村安置房项目,5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6、债权代理

人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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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一、发行人资信情况 

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偿债能力总体保持稳定，发行人资信状况整体良好。 

二、担保物资信情况 

不涉及。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权代理人定期对发行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19 福州城投债 01”募集资金 3 亿元，已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与募集说明

书约定一致。 

“19 福州城投债 02”募集资金 4 亿元，用于中国（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琅岐

区块基础设施 PPP 项目、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片区道路工程 PPP 项目、永泰县生

态主题公园等一揽子民生工程 PPP 项目、衢宁铁路屏南站站前路及站前广场工程 PPP

项目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

一致。 

“20 福州城投债 01”募集资金 5 亿元，用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片区道路

工程 PPP 项目、永泰县生态主题公园等一揽子民生工程 PPP 项目、补充营运资金；截

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20 福州城投债 02”募集资金 8 亿元，用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存量管廊升级改造

及维护工程(二期)PPP 项目、补充营运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

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21 福州城投债 01”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罗源县城区环境综合改造提升 PPP

项目、榕发滨海应急仓储基地项目、榕发物流园项目、原东部 2 号农民新村安置房项

目、补充营运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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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6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070862087F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15号城投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黄志强 

注册资本：206,850.00万元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350000 

电话：0591-83050753 

传真：0591-83050755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的投融资、建设及运营；重点区域和旧屋区综

合开发（含商业地产和保障类房产）；土地一级开发和房地产综合开发；新设产业园

区、酒店餐饮业、贸易业、百货业、食品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

营管理。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表 1：2021 年收入和成本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2021 年 2020 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住宿、餐饮等服务业  3.69 3.37 3.83 3.69 

 房屋租赁以及物业管理  3.27 2.05 3.71 2.66 

 建筑工程  77.15 72.8 83.58 79.67 

 房地产销售  156.48 125.44 143.56 125.71 

 拆迁劳务  0.14 0 0.27 0 

 贸易收入  104.81 103 11.79 8.54 

 设计咨询  0.6 0.15 0.34 0.12 

 市政项目及代建管理费收入  0.44 0.09 0.63 0.03 

 其他 （主营业务） 2.08 1.72 0.28 0.17 

 租赁    1.42 1.04 0 0 

 废品、材料销售等    0.13 0.09 0 0 

 其他 （其他业务） 2.34 1.14 0.79 0.27 

合计 352.55 310.89 248.78 2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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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48.78 亿元、352.55 亿元，2021 年增

长原因主要是贸易收入的增加较多所致。 

2020-2021 年，发行人营业成本分别为 310.89 元、220.85 亿元，2021 年增长原

因主要是贸易成本的增加较多所致。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如下： 

表 2：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资产项目              单位：亿元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 
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4.49 0.216 0.18 2,394.44 

 应收账款 106.9 5.154 24.87 329.84 

 合同资产 21.44 1.034 13.84 54.91 

其他流动资产 11.43 0.551 8.13 40.59 

固定资产 12.1 0.583 18.48 -34.52 

使用权资产 1.93 0.093 0.84 129.76 

 无形资产 8.26 0.398 6.17 33.87 

 开发支出 0.07 0.003 0 - 

 长期待摊费用 2.59 0.125 1.55 67.10 

变动幅度超 30%的原因： 

1.应收票据：增加较多商业承兑汇票 

2.应收账款：增加对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应收款 

3.合同资产：增加较多工程承包项目金额 

4.其他流动资产：增加较多增值税所致 

5.固定资产：本科目减少较多房屋及建筑物 

6.使用权资产：本科目增加较多房屋及建筑物 

7.无形资产：主要为增加魁歧区块基础设施运营权 

8.开发支出：增加软件系统支出 

9.长期待摊费用：增加较多装修费用 

 

                                   表 3：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负债项目                   单位：亿元 

负债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负债总

额的比例（%） 
上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 

短期借款 81.89 6.918 59.29 38.12 

应付票据 2.75 0.232 0.08 3,337.50 

应交税费 10.61 0.896 5.62 88.79 

应付股利 0.08 0.007 0.01 700.00 

应付债券 316.02 26.697 219.15 44.20 

租赁负债 1.84 0.155 0.78 135.90 

预计负债 0.08 0.007 0 - 

递延收益 0.54 0.046 0.38 42.11 



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年度） 

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0.11 0.009 0.02 450.00 

变动幅度超 30%的原因： 

1.短期借款：增加较多短期信用借款和短期保证借款 

2.应付票据：增加较多需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3.应交税费：增加较多应交土地增值税 

4.应付股利：增加应付福州仓山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股利 

5.应付债券：本期发行较多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 

6.租赁负债：增加较多租赁付款额 

7.预计负债：子公司福州建发集团的未决诉讼 

8.递延收益：增加政府补助金额 

9.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合同取得成本和未决诉讼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期及时足额兑付债券本息。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

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从短期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流动比率分别为 1.89、1.90；速

动比率分别为 0.71、0.86。发行人短期指标 2021 年度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

所改善。 

从长期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5.91%、

57.07%，资产负债率小幅上升，但仍在合理区间内。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

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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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9 福州城投债 01” 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成功发行，募集资金 3亿元。 

“19 福州城投债 02” 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成功发行，募集资金 4亿元。 

“20 福州城投债 01” 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成功发行，募集资金 5亿元。 

“20 福州城投债 02” 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成功发行，募集资金 8亿元。 

“21 福州城投债 01” 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成功发行，募集资金 10 亿元。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9 福州城投债 01”募集资金 3 亿元，已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与募集说明

书约定一致。 

“19 福州城投债 02”募集资金 4 亿元，用于中国（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琅岐

区块基础设施 PPP 项目、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片区道路工程 PPP 项目、永泰县生

态主题公园等一揽子民生工程 PPP 项目、衢宁铁路屏南站站前路及站前广场工程 PPP

项目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

一致。 

“20 福州城投债 01”募集资金 5 亿元，用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片区道路

工程 PPP 项目、永泰县生态主题公园等一揽子民生工程 PPP 项目、补充营运资金；截

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20 福州城投债 02”募集资金 8 亿元，用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存量管廊升级改造

及维护工程(二期)PPP 项目、补充营运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

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21 福州城投债 01”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罗源县城区环境综合改造提升 PPP

项目、榕发滨海应急仓储基地项目、榕发物流园项目、原东部 2 号农民新村安置房项

目、补充营运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一致。 

三、专项账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确保到期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发行人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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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用于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并委托国家开

发银行福建省分行对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监管和专户管理，提前准备债券利息和本金。

在债券偿付日前 5 个工作日，发行人将准备债券利息和本金，存放于偿债资金专户。

偿债资金一旦划入偿债资金专户，仅可用于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本金，以保证本期

债券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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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上述相关债券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次债券的相关偿债保

障措施。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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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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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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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

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次债券的相关偿债

保障措施。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息偿付情况 

2021 年 5 月 8 日，已按时偿还“19 福州城投债 01”利息 141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18 日，已按时偿还“19 福州城投债 02”利息 1592 万元。 

2021 年 1 月 14 日，已按时偿还“20 福州城投债 01”利息 19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16 日，已按时偿还“20 福州城投债 02”利息 32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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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发行人发布《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跟踪评级报告》，维持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 AAA，维持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http://180.96.8.4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1&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1880043.IB&lan=cn#file_2_1
http://180.96.8.4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1&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1880043.IB&lan=cn#file_2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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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表 4：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名称  担保事项   币种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完

毕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0,200.00 2017/12/13 2030/12/12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0,200.00 2017/12/13 2030/12/12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700.00 2018/11/28 2030/12/12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700.00 2018/11/28 2030/12/12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9,184.24 2017/12/21 2030/12/19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2,000.00 2018/11/28 2030/12/19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46,000.00 2018/4/20 2031/4/18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270 2020/1/2 2022/12/30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9,600.00 2020/1/2 2022/12/30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6,300.00 2020/1/16 2023/1/14  否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12,700.00 2020/1/20 2023/1/19  否  

 罗源县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担保  
人民币  43,400.00 2015/6/23 2025/6/22  否  

合计 173,254.24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1、本集团子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泉州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施工合同纠纷，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泉州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请求泉州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6,689,288.00 元及以

26,689,288.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支付利息。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

在一审审理中。 

2、厦门市豫福隆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及叶峰，请求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叶峰共同向厦门市豫福隆货

物运输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319,798.00 元及逾期利息。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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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祥志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程秀林、福州市长乐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请求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程秀林向何祥志支付工程

款 1,066,155.00 元及逾期利息，请求福州市长乐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在欠付建设工程

价款范围内向何祥志支付工程款。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4、本集团子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施工合同纠

纷，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请求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支付

工程款 22,916,622.46元及逾期利息 7,599,969.71元、其他增加费 3,000,000.00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 

5、陈洪祥诉张余荣及本集团子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绿欧集团有

限公司，请求张余荣及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 1,605,779.00 元

及逾期利息 167,803.00 元，请求绿欧集团有限公司对张余荣及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6、梁淑华、李志勇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请求福建省

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 2,248,571.14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7、福建卓越建设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

司，请求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4,310,000.00元。截止 2021年 12月

31 日，省高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仓山区法院重审。 

8、方荣俤诉林桂章、福建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及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

团有限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 2,899,456.00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一

审审理中。 

9、晋安区鑫恒升建材经营部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请

求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材料款 2104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

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10、厦门康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请求支付工程款 566.4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11、周建华诉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市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 404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12、福建省闽宏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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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 1,305,045.00 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 433,217.00 元，偿还闽宏公司炼石牌 PO42.5 水泥 101.581 吨。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发回原一审法院重审。 

13、福建绿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

司，请求支付工程款 19.79 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14、陈文与司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请求支付工程

款 1800 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 

15、福建省九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九建公司起诉要求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赔

偿误工损失 1150 万元（最终以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为准）以及逾期付款利息。

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反诉要求返还超付的工程款 6,509,879.00 元并抗辩：

九建公司逾期竣工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约定其自愿承担工期风险；其未按约定

索赔程序提出索赔，已丧失权利；工程已经财政评审竣工结算，双方均已接受该

结算结果，现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基本采纳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意

见，驳回九建公司本诉的诉讼请求。九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待二审开庭。 

16、张子航起诉本集团子公司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诉称其为联建新苑

二区公租房装修项目提供装饰材料，陈锦、林华为实际施工人，要求承包人福州市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装修分公司、陈锦、林华连带支付货款 162,082.00 元及违约金。

主要抗辩意见：装修分公司与张子航没有建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作为本案被告主体

不适格，没有向张子航支付货款的义务。现待一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生《受托管理人行为准则》第十二条规定的内容。 

 

 

  




